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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电力系统通信与电网调度自动化建设问题的规定 

（能源部 1990 年 11 月 15 日发布 能源计[1990]1018 号） 

为了保障电力系统安全、经济、优质、可靠运行，必须加强

电网调度管理和提高技术装备水平。根据当前电网技术装备状况，

结合电力系统通信和电网调度自动化的特点，以及今后规划发展

的要求，对建设中的几个问题规定如下： 

一、电力系统通信和电网调度自动化是电网建设和管理不可

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应符合以下要求： 

１．应当与电网发供配电等一次设施的规划和建设（含改造）

同步进行； 

２．应贯彻勤俭节约、可靠实用的原则，采用符合我国国情

的适用技术； 

３．应按全网统一规划、分级管理的原则进行规划与建设。 

二、电力系统通信和电网调度自动化的分级管理 

１．通信电路分三级管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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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通信电路：国家电力调度中心到各跨省电网网调和直属

省网省调的电路，以及跨大区网间的电路； 

二级通信电路：跨省电网网调到省调和直属厂、站的电路，

以及网内跨省电路； 

三级通信电路：省调到地调的电路，以及其他电路。 

２．电网调度自动化管理、通信网的通信调度管理与电网调

度管理体制一致，一般分五级管理： 

国家调度； 

大区网调； 

省级调度； 

地区调度； 

县级调度。 

三、几项具体规定 

１．凡接入电网的火电厂、水电厂、核电站及其配套送出工

程，不论是中央、地方或多方集资，都必须同时建设相应的电网

通信工程和电网调度自动化设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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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一级通信电路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由跨省电网管理局或直

属省电力局组织设计单位编报，由电力规划设计总院（有关水电

工程部分会同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）审批，电力调度通信局等

有关司局及有关投资方参加。一级电路的初步设计应根据已批准

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有关规程的规定，由跨省电网管理局或直属

省电力局委托有关设计单位编制，审批单位同上。 

３．二级通信电路和三级通信电路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初步

设计的编制、审批，分别由网局和省局组织设计单位编制、审批，

并报部电力司、电力调度通信局和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核备。 

４．电力系统通信交换网的主干网分三级汇接四级交换。未

经审核同意自行购置的交换机不准接入电力系统通信网。 

５．凡需建设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或对其计算机系统进行更

新的跨省电网、直属省网应根据已审查通过的规划或系统设计，

由网、省局组织设计院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。由电力规划设计总

院（有关水电工程部分会同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）审批，电力

调度通信局等有关司局及有关投资方参加。跨省网局中的省局电

网调度自动化系统的可行性研究报告，由网局提出初审意见后，

再按本条规定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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